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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―  在捕捉及避孕 /搬遷計劃下處理的
野豬數目  

 

年度  被捕獲  進行避孕及 /或絕育  被遷移  

2017  17  3  12 
2018 116  51  83 
2019 271  109 206 
2020 286 134 218 

 
圖 2 ―  滋擾投訴及接報求助個案數目 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圖 3 ―  野豬滋擾黑點數目  
 

地區  黑點數目  自 2017 年起問題已解決或  
暫時解決的黑點數目 ( 2 )  

南區   19  13 
中西區   15  10 
大埔區   9  5 
西貢區   9  6 
灣仔區   8  6 
其他 ( 1 )  32  15 
總數  92 55 (60%) 

 

註：  ( 1 )  "其他 "指有 6 個或以下黑點的地區。  
 ( 2 )  在各黑點實施相關管控措施後，已有一段時間

再沒有接獲有關野豬滋擾的投訴。  

 
圖 4 ―  在捕捉、絕育、搬遷計劃下處理的

牛隻數目  
 

年度  被捕獲  進行絕育  被遷移 /被放回  

2016 114  64 69 
2017 105  43 72 
2018 128  105 80 
2019 125  207 98 
2020  65  61 58 

 

重點  
 
  野豬和牛等野生動物，以及貓狗等被
遺棄的家養動物在街上流浪，會造成

噪音、衞生和安全問題等滋擾。  
 
  當局接報野豬在市區覓食及撞傷或咬傷
途人的個案數字，與 10 年前相比有所
增加。為應對此問題，漁農自然護理署

("漁護署 ")在 2017 年年底以先導形式
推行捕捉及避孕 /搬遷計劃，並在
2019 年將計劃恆常化。根據該計劃，
漁護署會把野豬遷移至偏遠的郊野

地點，並在可行情況下為野豬注射避孕

疫苗或進行絕育手術。此外，漁護署在

適當地點擺放新設計的垃圾桶，令野豬

及其他動物較難在垃圾桶覓食，並加強

教育公眾切勿餵飼野生動物。  
 
  隨着捕捉及避孕 /搬遷計劃在 2019 年
恆常化，當局得以處理更多涉及野豬的

事件 (圖 1 )，而滋擾投訴數字亦扭轉過往
的升勢 (圖 2 )。雖然漁護署至今已解決或
暫時解決約 60%的野豬滋擾黑點的滋擾
問題 (圖 3 )，但社會上仍有呼聲要求當局
加強推行該計劃。  

 
 此外，在鄉郊地區出沒的流浪牛亦造成
不少問題。2018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，
本港約有 1 140 頭流浪牛，牠們有時會
阻塞交通、影響環境衞生、對附近居民

造成滋擾，甚至破壞耕地上的農作物。

同樣地，漁護署在 2011 年推出捕捉、
絕育、搬遷計劃，透過捕捉流浪牛、

為牠們進行絕育手術、釘上耳牌以作

記認，然後將牠們遷移，以控制流浪牛

的數目 (圖 4 )。自 2017 年起，漁護署
推出另一項措施，在特定地點派駐

"趕牛人 "，將阻塞交通的牛隻趕走。
在多管措施齊下，近年涉及流浪牛的

滋擾投訴逐步減少 (圖 2)。漁護署現正
進行另一項試驗計劃，透過收集有關

牛隻行走路線的數據制訂相關措施，

以減少涉及牛隻的交通意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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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―  漁護署接收的貓狗數目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 漁護署捕獲   由主人交出    從其他途徑接收  

 

圖 6 ―  漁護署處理的貓狗數目 ( 1 )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 由主人領回   獲領養   被人道處理  
 

註：  ( 1 )  在某年接收的動物未必可在同一年完成處理。
因此，署方某一年接收的動物總數或有別於處

理的動物總數。  
 
圖 7 ―  向動物福利機構提供的資助 ( 1 ) 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 所申請的款額 ( 2 )   所發放的款額  
 

註：  ( 1 )  補 助 金 會 根 據 上 一 年 度 提 交 並 獲 批 的 申 請 ，
以發還款項的方式發放。  

 ( 2 )  沒有 2 0 1 2 - 2 0 1 3 年度的數字。  

重點  
 

  流浪狗和流浪貓一般是野生動物、
被遺棄或走失的寵物。為解決流浪動物
引起的問題及保障動物福利，漁護署在
過去數年加強公眾教育工作，當中包括
推廣做個盡責寵物主人的觀念，以及
勸諭市民不要遺棄寵物。用於宣傳和
教育的相關開支，由 2016-2017 年度的
1,070 萬港元增至 2020-2021 年度的
2,200 萬港元。隨著更多人明白對所飼養
寵物的責任和承諾，漁護署接收的貓狗
數目 (包括捕獲的流浪貓狗，以及由主人
交出和從其他途徑接收的貓狗 )，
在 2014 年至 2020 年期間顯著下降
78%(圖 5 )。此外，漁護署同期接獲有關
流浪狗和流浪貓的滋擾投訴亦分別大減
76%和 87%(圖 2)。  

 
  漁護署接收動物後，會安排已植入晶片
的動物由其主人領回。至於無人認領的
動物，若性情溫馴及健康狀況良好，
會被安置或轉送到夥伴動物福利機構
進行絕育後供市民領養，而其餘的動物
最終或會被人道處理。雖然獲領養貓狗
的比率由 2014 年的 12%逐步增至
2020 年的 32%，但被人道處理貓狗的
比率在 2020 年仍達 44%，這一比率被
認為偏高，動物福利機構和其他持份者
一直對此表示關注 (圖 6 )。  

 
 與此同時，漁護署自 2011 年起為合資格
動物福利機構提供資助，以工作計劃
為本的形式支援他們推廣動物福利及
領養動物的工作。在 2020-2021 年度，
漁護署共向 11 間動物福利機構發放的
資助金約為 140 萬港元，顯著較在
2012-2013 年度向 3 間動物福利機構合共
發放約 40 萬港元的金額為高 (圖 7 )。
然而，撥款總額仍遠低於動物福利機構
所申請的款額，而且資助金並不涵蓋
動物福利機構包括租金在內的經常性
開支。為了進一步改善動物權益及減少
人道處理健康良好的流浪動物，持份者
認為，漁護署有需要考慮增加提供予
動物福利機構的財政資助，包括為其
經常性開支提供資助，並設立更多領養
中心和提供公共領養動物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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